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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年10月29日馬政
府宣布了將於四年內推動台中縣市合
併升格為直轄市的方針1

。由於台中縣市合併係是2008年總統選舉時馬總統曾提出的政見，因此這項政策宣示可以說沒什
麼值得訝異的。然而，不管是推動台中縣市合併還是台北縣準直轄市地位的提升，對於馬政府所
提出的「三都十五縣」政策（亦即擬將台北縣市合併為北部的「都」、台中縣市合併為中部的「
都」、高雄縣市合併成為南部的「都」，構成三個大都市，並將其他縣與省轄市予以整併為十五
個縣）而言，以上兩項地方制度的重大改革可謂具有相當重要之意涵。

      馬政府所推動之地方制度改革，其主要之目的在於期盼藉由行政區域的調整來促進政府
資源更有效率的運用。然而目前的地方制度究竟為何非改不可？馬政府就這一點的理由敘述卻似
乎略顯薄弱。換言之，馬政府推動地方制度的改革對於人民生活究竟會產生何種程度的影響與轉
變？亦即地方制度改革後地方自治之面貌為何，這些疑問馬政府並至今尚未明確地向人民交代清
楚。 

      馬政府希望透過行政區域的調整，進而促進地方政府更有效率的治理。的確，藉由行政區
域的調整，可以將地方自治團體間重疊的多餘行政事務與予以統一化，並且更有效率的運作。然
而另一方面，此種作法亦有可能造成人口向三都等大都市集中，並加速其他十五縣的沒落。以先
前推動地方分權的日本而言，就面臨了這樣的狀況。由於人口與地區資源分配的差距所形成的南
北或大都市與地方差距之擴大，恐會招致許多危險。其中的一大問題便是由於人口向大都市集中
所造成地方自治團體間稅收差距之擴大，其結果將對地方公共團體提供給市民的社會福利水準產
生重大的影響。如果負擔稅金相同的話，任何人都會想住在生活便利的地方。如此一來，社會福
利水準高的地方公共團體人口會更加集中，稅收也會更加豐富，而朝向更具便利性與吸引力的都
市發展。然而在另一方面，社會福利水準低落的地方公共團體，由於人口減少導致稅收減少，將
會使市民的福利服務更形低落，也會導致地區基礎公共設施的荒廢，而陷入都市吸引力逐漸向下
墜落喪失之危險性。 

日本於2000年實施「地方分權一括法」後，有關市、町、村的合併已有相當之進展。然而地方分
權所帶來之弊病卻也開始逐漸浮現。本文以下即就日本現今地方分權之現狀加以介紹。

壹、地方分權的背景

      日本地方分權的改革自2000年4月「地方分權一括法」施行後正式展開。而在此時，也是
剛好是因應高齡化或小家庭化而推動介護保險制度之時期，由於地方自治團體所處的社會、經濟
環境發生了重大的變化，也連帶地導致地方自治團體本身的型態面臨了嚴峻的環境變化時期。 

      藉由地方分權的改革，將權限或財源下放給地方自治體，其結果造成決策權與行政責任也
隨之落到了地方自治體身上。換言之，地方自治團體以其自身的判斷與責任，選擇行政政策之運
作或行政服務之方向。再者，由於地方分權最大的目的在於強調行政、財政營運的效率化與素質
的提升，因此地方自治團體被中央政府嚴格地要求要以「最少的經費」獲得「最大的效果」，民
間委託或民營化也隨之開始著手進行。 

      在此之中，中央政府對於地方自治團體的行政、財政改革，其最後的重心乃是對地方自治
團體規模的調整，亦即市村町的合併。無可諱言地，市村町作為基礎的地方自治團體，與地方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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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最為接近，其所提供的行政服務與住民生活息息相關。然而，目前市村町自治體的規模卻有極
大的落差。神奈川縣的橫濱市已具有350萬人口，然而隸屬於東京都的日本最小的地方自治團體
「青ヶ島村」僅有175人而已2。 

      由於市村町間規模大小差異甚大，因此各自之行政、財政能力無法一概而論，有關地方分
權所帶來的行政、財政權限移轉與下放亦復如是。只能期待透過市村町合併進而整備、建構出具
有承受下放權限能力之地方自治體。無可諱言的，市村町合併的推動，具有將小而零散的地方自
治團體調整為較大規模地方自治團體的意涵，然而此對於地方自治之運作治理產生了相當重大的
影響。 

      市村町合併所形成的自治體大規模化，其目的亦有藉由確保自治體具備相當規模，使得自
治體政府常任公務員的人力資源趨於穩定，進而提高地方的政策形成能力。然而，如前所述，由
於地方自治團體比中央政府受到更嚴密的監督，再者，在倉促推動民間委託與民營化等行政精簡
化作為後，卻也諷刺地浮現出優秀的行政人才流失或過於疲累的情形。 

       無可諱言地，談到地方自治團體大規模化之目的，無法不談到目前中央與地方相同面臨
之嚴重財政危機。割據的地方自治區域實際上係有礙於於地方自治體進行有效率之營運，再者，
地方自治團體的大規模化之目的也是為了解決在小規模市村町中每一住民所分配的行政成本過高
之問題。 

      如此市村町合併的進展除了造成地方自治體規模擴大外，同時也影響了管轄這些地方自治
體之都道府縣等廣域地方自治團體之面貌。事實上，由合併等方式而產生之大都市，乃是因各地
「政令指定都市」3陸續誕生，並由都道府縣受讓一部份之權限而加以開展。

貳、市村町合併的意義與課題

      對於市村町之合併，究竟要用什麼觀點加以看待？本文認為，首先在市村町合併之場合
，其主要之目的在於建構符合地方分權時代的精神，以住民作為本位之地方自治體。雖然財政上
的效率化與合理化乃是市村町合併的重要動機，然而合併也不應該造成地方住民方便性的降低，
及增加生活上的困難。地方住民理所當然地想要以低廉的財政負擔而享受高品質的行政服務，而
地方自治團體必須致力於實現到這一點。如果做不到的話，那麼市村町合併就毫無意義了。 

      其次，由於地方分權改革，乃是將中央集權體制下接受中央監督狀態下之自治體，轉變成
為具有政策形成能力之總合行政主體。因此市村町合併後能否實現這項目的，此點即有檢討的必
要。申言之，作為總合行政主體之地方自治團體，由於其合併的目的在於承受由上級政府所下放
的行政權限，由於合併後產生的地方自治團體彼此間的規模不一，合併後之自治團體究竟有無能
力與其他地方自治團體公平地相互競爭，此點亦有一併檢討的必要。 

再者，市村町合併後，就相關地方自治體之運作治理方式及住民負擔與行政給付間的程度，應有
必要由地方住民自己來做決定。換言之，亦即對於地方自治團體要向對住民要求如何之負擔、提
供如何之行政服務，或是地方住民對於行政服務之提供要給予什麼程度的協助，這些問題都必須
本於地方住民的決定而為之。

參、市村町合併之優缺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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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後，本文要談到的是市村町合併的優點與缺點。在優點方面，一般被提到的大致包括
：因地方自治團體規模擴大所帶來之政策形成能力之擴大與效率化；行政服務提升、財政規模擴
大所形成之重點投資規模擴大；因公共設施更有效率設置以及中心市街地區的活性化所帶來之人
口增加；對於使用效率高的地區繼續行政提供服務；公務員人數減少所帶來人事費用之減輕；議
員、行政首長數量之減少造成財政負擔減輕..等諸多優點。至於缺點方面，一般常被提出來的則
包括：與住民接近的地方自治團體消滅所導致之行政服務之低落；對重點中心市街地區之過於偏
重；公共設施整併所帶來便利性的減少；中心地以外周邊地區人口的減少；公務人員減少帶來行
政服務的低落；議員人數檢討導致地方民意難以反應等諸多缺點。 

      綜上所述，就市村町合併之優缺點而言，雖然行政服務提升、財政負擔減輕、政策形成能
力提高等係合併的主要優點，然而合併所導致人口向中心區域集中之情形，也使得周邊地區的地
方自治團體抱持著強烈的危機感。事實上這些周邊自治團體的危機，感某種意義上已經化為真實
。例如在全國市長會上地方向中央政府提出「地方交付稅復原、增加」之呼聲。具體內容則強烈
希望中央政府透過地方交付稅所帶來的財政調整與財源保障機能之擴充與強化。並同時再次希望
中央解決地區間財源分配不均的問題。

肆、未來的展望

      如前所述，日本市村町之合併係以財政問題為其發端，讓人覺得既是從財政方面的的議
論展開，也是從財政方面的議論作為結束。再者就另一方面來說，各地方自治團體之間財政的差
距開始擴大，以及市與地方間差距也拉大，此現象亦為重要之因素。 

      如果被問到地方分權是否就無存在之必要的話，我的答案會是No。像日本這種北起北海
道，南迄沖繩縣，各地在自然、社會與經濟條件等有很大差異的國家中，由自治團體因地制宜地
治理乃是不可或缺的，反之若由國家予以統一性的規制、治理或監督，這樣則是不恰當的。但是
就另一方面而言，各地方自治團體在社會保障領域中介護保險費、水費、保育費等所呈現差距擴
大之現象，從社會保障的觀點而言，這點則是難以令人接受的。舉例來說，介護保險費各地的差
距為約2.8倍（坂東市4只要2,300日圓，然而田川市5

卻要6,456日圓），水費差距甚至達
到約9.1倍（富士河口湖町6只要700日圓，但羅臼町7卻高達6,360日圓）。 

      綜上所述，本文認為目前所必要的地方分權，乃是國家對全國最低基礎性的社會福利制度
相關之相關財源予以確保，例如一方面致力於縮小各地方自治團體間就介護保險費、社會保障服
務等所呈現之差距，另一方面則應持續將行政權力下方給地方。

作者野崎 孝男為前東京都練馬區議會議員 

（本文僅代表作者個人意見，不代表本智庫之立場）

註解：
1.參見自由時報，「三都十五縣 中縣市後年底合併升格」，2008年10月30日。

2.權且參見：維基百科（Wikipedia），關鍵字「青ヶ島村」所搜尋之介紹。人口統計為2009年4
月1日。造訪日期：2009年5月31日。

3.政令指定都市制度是日本大都市制度之一。根據日本《地方自治法》第12章《關於大都市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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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例》（「大都市等に関する特例」）第1節《關於大都市的特例》（「大都市に関する特例」
）之下的第252條第19款，由政府行政命令（日本《地方自治法》第二百五十二條第十九款第一
項關於指定制定都市的政令）指定的人口超過50萬以上的城市。對於政令指定都市而言，不僅能
夠設立行政區，還能夠擁有比一般城市更廣的許可權。2009年4月1日至今，全日本共有18個政令
指定都市。權且參見：維基百科（Wikipedia），關鍵字「政令指定都市」所搜尋之介紹。造訪日
期：2009年5月31日。

4.位於茨城縣西南方。

5.位於福岡縣中央地區。

6.為位於山梨縣南部，富士山北麓的町。該町為日本名字最長的町。

7.位於北海道東部的知床半島東南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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